
 
表
級
薪
教
助
暨
師
教
、
長
校
學
大
技
科
臺
中

  
一
表
附

 

級
  
薪

 

 級
 一

 
級

 二
 

級
 三

 
級

 四
 

級
 五

 
級

 六
 

級
 七

 
級

 八
 

級
 九

 
級

 十
 

級
一
十  

級
二
十

 
級
三
十

 
級
四
十

 
級
五
十

 
級
六
十

 
級
七
十

 
級
八
十

 
級
九
十

 
級
十
二

 
級
一
廿

 
級
二
廿

 
級
三
廿

 
級
四
廿

 
級
五
廿

 
級
六
廿

 
級
七
廿

 
級
八
廿

 
級
九
廿

 
級
十
三

 
級
一
卅

 
級
二
卅

 
級
三
卅

 
級
四
卅

 
級
五
卅

 
級
六
卅

 

點
薪

  
 

 7
70

 
 7

40
 

 7
10

 
 6

80
 

 6
50

 
 6

25
 

 6
00

 
 5

75
 

 5
50

 
 5

25
 

 5
00

 
 4

75
 

 4
50

 
 4

30
 

 4
10

 
 3

90
 

 3
70

 
 3

50
 

 3
30

 
 3

10
 

 2
90

 
 2

75
 

 2
60

 
 2

45
 

 2
30

 
 2

20
 

 2
10

 
 2

00
 

 1
90

 
 1

80
 

 1
70

 
 1

60
 

 1
50

 
 1

40
 

 1
30

 
 1

20
 

 1
10

 
 1

00
 

 9
0 

  
  

 稱
 名

 級
 等

 務
 職

 

77
0 

校  長 、 教  授 68
0 

 47
5 

 

71
0 副    教     授 60
0 

 39
0 

 

65
0 助    理    教    授 50
0 

 31
0 

 

62
5 講               師 
 45

0 
 24

5 

 
45

0 助           教 33
0 

 20
0 

 

註
  

  
附

 

 

一 、 本 薪 最 高 級 上 面 之 虛 線 係 屬 年 功 薪 。 

二 、 附 設 專 科 部 置 專 業 及 技 術 教 師 ， 依 其 甄 審 結 果 ， 比 照 教 師 之 規 定 。 

三 、 「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暨 助 教 職 務 等 級 表 」 修 正 施 行 前 ， 原 敘 副 教 授 薪 級 未 達 三 九 O 元 者 ， 仍 依 原 職 務 等 級 晉 支 薪 級 ， 俟 晉 至 三 九 O 元 ，

改 依 本 表 晉 敘 。 

四 、 「 公 立 學 校 教 師 暨 助 教 職 務 等 級 表 」 修 正 施 行 後 ， 依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三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以 原 升 等 辦 法 升 等 為 副 教 授 者 ， 其 原 支 

薪 級 未 達 三 九 O 元 者 ， 仍 依 原 副 教 授 職 務 等 級 晉 支 薪 級 ， 俟 晉 至 三 九 O 元 時 ， 改 依 本 表 晉 敘 。 

五 、 講 師 及 助 理 教 授 具 博 士 學 位 者 ， 得 自 三 三 O 薪 點 起 敘 。  

 


